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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县（市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增补重点
建设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，各行政公署：

自治区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批复实施，为各类开发建设

活动提供了基本依据。在实施过程中，各地普遍反映一些新增的

重点建设项目未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影响本地开发建设活动

和经济社会发展。为确保重点建设项目落地实施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将县（市）级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重点项目增补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准确把握增补重点建设项目情形

未纳入已批准的县（市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单独选址类项

目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，且满足下列条件的，可以进行增

补。

（一）项目符合自治区‘十大产业集群’、乡村振兴、民生

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或符合地（州、市）、县（市

国民经济发展规划；

（二）项目符合《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

录（2024 年本）》规定；

（三）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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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项目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。

二、严格重点项目增补工作程序

（一）由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审批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

符合增补重点建设项目情形的，由县（市）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项目增补方案（以下简称“增补方案”），经

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（行政公署）批准后，报自治区自然资源

厅备案，并在用地报件中附具增补方案相关文件。

（二）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符合增

补重点建设项目情形的，由县（市）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增补方案，

经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（行政公署）同意，由自治区自然资源

厅出具审查意见后，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。增补方案在报自治

区自然资源厅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过程中可与用地报件一并

上报。

三、增补材料要求

（一）增补方案内容包括增补项目基本情况（项目建设依据、

建设内容、建设意义和建设地点），是否符合《自然资源要素支

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》情况，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

基本农田的说明，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，项目矢量文件以

及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影响的评估报告等内容；

（二）专家论证意见；

（三）公示情况；

（四）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（行政公署）上报请示文件（由

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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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增补重点建设项目涉及的行业规划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稳妥有序抓好落实，全力保障各类

重点项目建设，保障全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自治区各级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《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图规范（试行）》

和《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将增补

重点项目矢量数据，及时更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

监督信息系统实施监管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2 年。通知执行中遇到的

问题，请及时反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。

自治区*******

2025 年**月**日


	关于县（市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增补重点
	建设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
	一、准确把握增补重点建设项目情形
	（二）项目符合《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规定；
	（三）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；
	（四）项目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。

	二、严格重点项目增补工作程序
	三、增补材料要求

